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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则
1.1 本技术协议书适用于热电分公司2×320MW机组精准喷氨系统供货范围、施工策划、质量控制、系统调试、相关试验及其数据采集及整理等方面的技术要求。
1.2 本技术规范提出对项目的勘测、试验及其数据采集和整理、工艺、供货、调试、竣工验收等，包括供货、调试、验收、技术指导和售后服务等方面的要求工作范围的要求。
1.3负责本项目改造范围内所有系统、装置、设备、设施的试验及其数据采集整理、供货、安装、调试、试运行、质量验收等技术报告的编写等工作。
1.4 投标方的资质要求：
1.4.1 投标方应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法人资格。单位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在同一标段投标；对于同一项目中的有相互制约（例如监理和被监理）关系的标段，单位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也不得在同一项目的相应标段投标。
1.4.2 投标方须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GB/T28001或ISO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或等同标准体系认证。
1.4.3 项目负责人应具有安全培训合格证，拟派驻项目主要人员（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安监人员）应提供缴纳工伤保险证明等文件。
1.4.4 具有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或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
1.4.5 具备合格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提供近18个月安全无事故他证或自证证明材料。
1.4.6 相关施工部分不允许分包。
1.5对投标方的财务要求：近3年经营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资信和商业信誉,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投标资格未被暂停或取消，提供企业财务状况表 。
1.6 对投标方的信誉要求：
1.6.1 未被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1.6.2 未被最高人民法院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或各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中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1.6.3 在近3年内不存在骗取中标、严重违约等因自身的原因而使任何合同被解除的情形。在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系统内无处置期内的供应商严重不良行为记录。
1.7 对投标方的业绩要求：投标方近3年内须至少同时具有2台300MW及以上机组精准喷氨系统优化改造业绩（SCR脱硝流场优化改造、喷氨格栅改造、氨-烟混合均匀性改造、精细化喷氨优化改造、分区喷氨优化控制改造等内容的业绩）。投标方须提供符合本招标要求的业绩合同扫描件及招标方签署的证明文件，必须包含合同封面、工程范围/技术协议、合同签字/盖章页，未按上述要求提供合同文件为无效证明文件。如投标方提供材料不完整、不真实、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招标方有权否决其投标。
1.8投标方日常项目实施过程中必须投入合同总价款2%的安全文明专项费用，用于日常安全防护物资采购、配置。
1.9投标方在日常项目实施过程中负责对由投标方原因导致损坏或缺失的设备、设施进行修复或购买。
1.10投标方如对本技术协议有异议(无论多少或微小)都必须清楚地表示在本技术文件的附件 “技术差异表”中。否则招标方将认为投标方完全接受和同意本技术文件的所有要求。
1.11投标方需完成本项目改造范围内的所有工作，提供至少30天以上的现场技术服务，并且本项目改造范围内的系统、设备、设施等试运行3个月以上，须无故障及缺陷情况发生。本项目改造后，性能必须符合本技术协议书中的性能技术要求。如果试运后达不到改造效果或偏离技术要求性能，投标方负责免费将招标方设备恢复原状，且招标方拒付任何款项。
1.12工程总体进度目标为两台机组停机检修后15天内完成优化改造并移交使用。
1.13投标方需考量疫情、汛期、寒冬天气等因素对工程总体进度目标完成日期的影响，如因上述原因影响工期，责任由投标方全部承担。


二、项目概况
2.1 锅炉概况
2.1.1 锅炉型式：燃煤超临界参数变压运行螺旋管圈直流炉、单炉膛、一次中间再热、前后墙对冲燃烧方式、平衡通风、固态排渣、前煤仓布置、紧身封闭、全钢悬吊结构π型锅炉。
2.1.2 制造厂商：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2.2 脱硝系统概况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据

	1
	性能数据
	
	

	1.1
	入口烟气参数（BMCR状况）
	
	

	
	空气过剩系数
	
	1.2

	
	标况烟气量（实际O2，湿）
	Nm3/h
	1150045

	
	实际烟气量（实际温度，湿）
	m3/h
	2935964

	
	标况烟气量（实际O2，干）
	Nm3/h
	1072124

	
	温度
	℃
	390

	1.2
	入口处烟气成份（设计煤，湿基，实际O2）
	
	

	
	CO2
	Vol％
	12.08

	
	O2
	Vol％
	6.51

	
	N2
	Vol％
	74.55

	
	H2O
	Vol％
	6.78

	1.3
	入口处污染物浓度（6％，标态，干基）
	
	

	
	烟尘浓度
	g/Nm3
	30

	
	NOx（以NO2计）
	mg/Nm3
	350

	
	SO2
	mg/Nm3
	2750

	
	SO3
	mg/Nm3
	50

	1.4
	一般数据
	
	

	
	总压损（3层催化剂＋烟道）
	Pa
	1000

	
	SCR反应器（3层催化剂）
	Pa
	560

	
	SCR反应器（2层催化剂）
	Pa
	360

	
	全部烟道
	Pa
	440

	
	NH3/NOx
	mol/mol
	0.82

	
	NOx脱除率（2层催化剂）
	％
	80

	
	－装置可用率
	％
	98

	1.5
	消耗品
	
	2台机组

	
	－液氨（规定品质）
	t/h
	0.26

	
	－工艺水（工业水水质）
	m3/h
	0

	
	－电耗（所有连续运行设备轴功率，包括电加热功率）
	kW
	80

	
	－压缩空气（检修用）
	Nm3/h
	瞬间量120

	
	－压缩空气（仪用）
	Nm3/h
	15

	
	－蒸汽（吹灰用过热蒸汽）
	t/h
	10

	
	－其他
	
	/

	1.6
	SCR出口污染物浓度（6％O2，标态，干基，设计煤）
	
	

	
	－NOx
	mg/Nm3
	50

	
	－SO2
	mg/Nm3
	0.09

	
	－SO3
	mg/Nm3
	62.8

	
	－烟尘
	g/Nm3
	22.67

	
	－NH3
	mg/Nm3
	<2.5

	1.7
	噪音等级（最大值）
	
	

	
	－设备（距声源1米远处测量）
	dB（A）
	85

	2
	SCR反应器系统设备
	
	

	（1）
	烟道
	
	

	
	－总壁厚
	mm
	6

	
	－腐蚀余量
	mm
	2

	
	－烟道材质
	
	Q235

	
	－总重量
	t
	240

	
	－设计压力
	Pa
	设计压力不小于+5.248kPa；瞬时不变形压力+8.728kPa

	
	－运行温度
	℃
	300~420

	
	－最大允许温度
	℃
	450

	
	－烟气流速
	m/s
	15

	
	－保温厚度
	mm
	170

	
	－保温材料种类
	
	硅酸铝纤维毯

	
	－保温材料体积
	m3
	~300

	
	－保护层材料种类
	
	梯形镀锌钢板δ=0.75

	
	－保护层总面积
	m2
	～1800

	
	－膨胀节材料
	
	非金属

	
	－膨胀节数量
	个
	6

	
	－灰尘积累的附加面荷载
	kN/m2
	0.01（正常运行时）

	（2）
	反应器
	
	

	
	－数量
	个
	2

	
	－大小（宽×长×高）
说明：宽度方向为主厂房纵向
	mm
	8.94×9.72×16

	
	－总壁厚
	mm
	6

	
	－腐蚀余量
	mm
	2

	
	－壳体材质
	
	Q235

	
	－内部支撑梁材质
	
	Q345

	
	－总重量
	t
	289

	
	－设计压力
	Pa
	设计压力不小于+5.248kPa；瞬时不变形压力+8.728kPa

	
	－运行温度
	℃
	300～420

	
	－最大允许温度
	℃
	450

	
	－烟气流速（空反应器）
	m/s
	4.7

	
	－烟气流速（加装催化剂后）
	m/s
	5.3

	
	－保温厚度
	mm
	170

	
	－保温材料体积
	m3
	～310

	
	－保护层总面积
	m2
	～1820

	
	－灰尘积累的附加面荷载
	kN/m2
	0.01（正常运行时）

	（3）
	氨喷射系统
	
	

	
	－型式
	
	栅格

	
	－喷嘴数量
	
	768

	
	－喷嘴材质
	
	碳钢/不锈钢

	（4）
	混合器
	
	

	
	型号
	
	待定

	
	数量
	台
	2

	
	设计容积
	m3
	0.2

	
	材料
	
	碳钢

	
	设计压力
	MPa
	0.25

	（5）
	催化剂
	
	

	
	－型式
	
	板式

	
	－层数
	层
	2+1

	
	－活性温度范围
	℃
	300～420

	
	－节距（pitch）
	mm
	7

	
	－壁厚
	mm
	～0.7

	
	－单体长度
	mm
	～500

	
	－开孔率
	％
	/

	
	－基材
	
	不锈钢

	
	－活性物质
	
	V2O5

	
	－体积（其中一种品牌）
	m3
	271m3（日本日立）

	
	
	
	283 m3（德国雅吉隆）

	
	－催化剂模块数量/层
	个
	5×9

	
	－催化剂模块尺寸(L×W×H)
	mm
	1882×950×1100

	
	－单个模块重量
	Kg
	900

	
	－催化剂化学寿命
	小时
	24000

	
	－催化剂机械寿命
	年
	10

	
	－加装附加层年数及催化剂数量
	年/m3
	3年

	
	－加装附加层所需时间
	天
	3

	
	－更换一层催化剂所需时间
	天
	6

	
	－流经催化剂孔的烟气流速
	m/s
	5.3

	（6）
	吹灰器
	
	

	
	型式
	
	耙式吹灰器

	
	型号
	
	/

	
	吹灰器主要部分材质
	
	15CrMo

	
	每层催化剂配备的吹灰器数量
	个
	3

	
	吹灰器驱动电机功率
	Kw
	1.5

	
	需要的蒸汽压力
	MPa
	1.2

	
	需要的蒸汽温度
	℃
	350

	
	每台吹灰器运行的蒸汽耗量
	t/h
	10

	
	一台炉同时运行的吹灰器数量
	台
	1

	（7）
	疏水器
	
	

	
	型号
	
	

	
	材质
	
	

	
	数量
	个
	

	
	疏水器后最大水量
	m3/h
	

	
	疏水器后正常水量
	m3/h
	

	（8）
	稀释风机
	
	

	
	型号
	
	离心式

	
	数量
	台
	2

	
	流量
	m3/h/台
	3238

	
	压头
	Pa
	5000

	
	轴功率
	Kw
	/

	
	电机功率
	Kw
	30

	（9）
	专用小车
	
	两台炉

	
	数量
	个
	2

	
	型式
	
	液压/手动

	（10）
	催化剂翻转装置
	
	无

	
	数量
	个
	/

	
	型式
	
	/

	其他
	
	
	无

	3
	氨制备及供应系统
	
	（无）

	4
	起吊装置
	
	供方填写起吊装置数量、类型、安装地点

	
	电动葫芦
	2
	催化剂装卸门外

	
	手动葫芦
	2
	反应器内

	5
	其他
	
	供方无


脱硝装置采用SCR脱硝工艺，还原剂采用液氨，每台锅炉设置2台SCR反应器。
2.2.1脱硝系统入口烟气参数（设计）
	项 目
	单位
	设计煤
	校核煤
	备   注

	省煤器出口过量空气系数 
	
	1.3
	1.3
	

	省煤器出口处烟气流量，湿基
	Nm3/h
	1164624
	1150045
	BMCR

	省煤器出口处烟气流量，干基
	Nm3/h
	1081543
	1072724
	BMCR

	省煤器出口处烟气温度
	℃
	390
	390
	BMCR

	省煤器出口处烟尘浓度
	mg/Nm3
	22666
	15500
	BMCR

	NOx
	mg/Nm3
	350
	350
	BMCR，干基，6％O2

	O2
	％vol.
	4.54
	4.54
	BMCR，湿基α=1.25

	CO2
	％vol.
	13.80
	13.76
	BMCR，湿基

	H2O
	％vol.
	7.43
	7.54
	BMCR，湿基

	N2
	％vol.
	74.14
	74.07
	BMCR，湿基

	SO2
	mg/Nm3
	2917
	2751
	BMCR，干基，6％O2


2.2.2脱硝吸收剂分析资料
本工程所用脱硝吸收剂来自三期工程氨区供应的氨气，氨气中氨的含量不小于99.6％。折合为液氨后，两台炉脱硝运行的液氨消耗量为0.26t/h。
	指标名称
	单  位
	合格品
	备 注

	氨含量
	%
	99.6
	

	残留物含量
	%
	0.4
	重量法

	水分
	%
	—
	

	油含量
	mg/kg
	—
	重量法

	铁含量
	mg/kg
	—
	

	密度
	kg/L
	0.5
	25℃时

	压力
	MPa
	1.6
	

	沸点
	℃
	
	标准大气压




三、标准和规范
3.1 总体要求
3.1.1 本技术协议书中包括的所有设备应遵照下列组织的适用标准和规范进行试验数据的采集及整理、制造、检验。所采用的标准和规范（包括附件）应为合同期间的最新有效版本。当参照的规范和标准与本协议书存在明显冲突时，投标方应向招标方指出冲突之处并取得招标方的书面意见。
3.1.2 这些标准和规范中的规定为最低限度要求。如投标方根据自身判断，并经招标方同意，认为采用更好或更为经济的材料可实现所供设备的成功连续运行，则其试验数据的采集及整理、制造、检验可超出相应标准和规范中的规定要求。
3.1.3 投标方应保证向招标方提供的所有材料和服务遵循招标方所在国和当地的法律、法规及适用的规范和标准。
3.1.4 投标方可提出其他相当的替代标准，但需经招标方书面确认。
3.2 标准和规范清单
本技术规范要求投标方应保证提供符合有关国际通用标准和规范、中国国家标准和规范、以及本协议书有关条款的优质产品，这些标准和规范至少包括：
GB 12801《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
GB 13223《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50229《火力发电厂与变电所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58《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Z 1《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T 16157《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21509《燃煤烟气脱硝技术装备》
GB/T 20801《压力管道规范 工业管道》
DL/T 5153《火力发电厂厂用电设计技术规定》
DL/T 5480《火力发电厂烟气脱硝设计技术规程》
HJ 562《火电厂烟气脱硝工程技术规范-选择性催化还原法》
HJ/T 75《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T 76《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T352《环境污染源自动监控信息传输、交换系统技术规范》
DLT296-2011《火电厂烟气脱硝技术导则》
DL/T5257-2010《火电厂烟气脱硝工程施工验收技术规程》
DL5190.4-2012《电力建设施工技术规范 第4部分：热工仪表及控制装置》
DL/T5182-2004《火力发电厂热工自动化就地设备安装、管路及电缆设计技术规定》
DL/T5210-2009《电力建设施工质量验收及评价规程 第4部分：热工仪表及控制装置》
GB/T 4213-2008《气动调节阀》
DL/T 5428-2009《火力发电厂热工保护系统设计技术规定》
DL/T 5227-2005《火力发电厂辅助系统（车间）热工自动化设计技术规定》
DL/T 5175-2003《火力发电厂热工控制系统设计技术规定》
DL/T 1083-2008《火力发电厂分散控制系统技术条件》
DL/T 659-2006《火力发电厂分散控制系统验收测试规程》
DL/T 658-2006《火电厂开关量控制系统验收测试规程》
DL/T 657-2006《火力发电厂模拟量控制系统验收测试规程》
DL/T 5455-2012《火力发电厂热工电源及气源系统设计技术规程》
GB50217-2007《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


4、 技术要求
4.1 总则
本项目拟采用以下两套可选技术方案，投标方无论采用技术方案1或技术方案2，均需达到项目要求目标。
4.2 技术方案1
4.2.1 优化改造范围
[bookmark: _Toc230]4.2.1.1投标方负责对2×320MW机组智慧化改造项目精准喷氨系统供货安装及技术服务采购（包括勘测、试验数据的采集及整理、摸底实验、研究、优化升级、性能试验、效果成果评价、技术指导和技术服务等工作），包括摸底试验、导流装置、大尺度烟气预混合装置、喷氨格栅、氨烟混合装置等、全截面网格分区巡检取样在线监测系统改造等升级、试验数据的采集及整理、供货、安装及调试。具体内容如下：
1）优化前系统摸底试验
对现有SCR入口流场进行数值模拟及优化改造，改善现有流场磨损和积灰严重的问题；改造所需材料由投标方负责；优化改造前由投标方负责机组现场摸底试验。（包括高（100%负荷）、中、低（30%负荷）三个负荷下的SCR入口速度场、温度场、NOx浓度分布测试等）
2）脱硝系统烟道流场优化
A、通过CFD模拟对流场校核；
B、按照10：1比例搭建脱硝系统物理模型验证方案；
C、烟道导流板位置及数量重新计算；
3）SCR烟道浓度场优化：
A、大尺度预混合器安装现场技术指导及加装；
B、喷氨格栅形式、安装位置及数量优化; 
C、氨-烟混合装置安装现场技术指导及加装。
4）氨-空混合器优化
通过数值模拟计算设计氨-空扰流器增加流体运动的速度梯度或形成新的湍流，以达到氨气与空气之间良好分散和充分混合的目的。
5）全截面网格分区巡检取样在线监测系统改造。
需对脱硝出口NOx/NH3/O2浓度测量系统进行改造，新增主动抽气法的矩阵式全截面网格分区巡检取样装置，在机组脱硝A/B侧出口烟道上各安装一套，2台炉总共供货4套全截面网格分区巡检取样在线监测系统，取样点在同一烟道截面布置不少于12个，且每个区域中安装有1根取样枪，通过切换的方式对烟道截面12个区域的烟气进行轮巡取样，并实现氨氮同源位取样并同时测量、氨氮比数据准确。
6）改后脱硝系统调整试验
4.2.1.2优化后喷氨优化调整试验、性能验收试验、效果评价、成果报送等；将SCR脱硝系统的性能调整到最佳状态，并使脱硝系统的所有功能和性能保证值符合本规范书的技术要求。
4.2.1.3投标方应提供至少30天的现场技术服务，并于15天内完成系统优化整体安装和冷态调试等工作，机组启动后调试及试验时间为20天且不能影响锅炉正常运行及环保指标。
4.2.2 技术要求
4.2.2.1 改造前试验及喷氨优化调试试验要求
1）改造前SCR系统摸底建模实验，找出现有SCR运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为项目优化升级提供依据。
2）优化完成后，进行脱硝系统优化调整试验，并在性能考核试验前完成，并出具报告。
3）喷氨优化调整试验的目的是为充分发挥优化效果，将SCR脱硝系统的性能调整到最佳状态，并使脱硝系统的所有功能和性能保证值符合本规范书的技术要求。
4）喷氨优化调整试验的内容至少应包括预备性试验和喷氨调整试验。
5）喷氨优化调整试验应进行高（100%）、中、低（30%）负荷及不同制粉系统组合运行方式下综合平衡调整，以保证优化结果具有良好的工况适应性。
6）投标方详细说明优化前试验和优化后喷氨控制调试试验方案。
4.2.2.2 脱硝系统烟道流场优化设要求
1）投标方必须对招标方现场流场进行试验，并建立相关模型，针对实际的流场分布情况，通过数学建模试验，提出流场优化的解决方案，对不当的导流板等系统进行优化或增补，确保喷氨流场均匀，烟气阻力最优。
2）对原烟气流场进行深度模拟和优化（包括反应器顶盖及整流格栅的整体优化升级，烟道弯头及导流板的优化升级等）。其中SCR入口烟道组成为：扩口、弯头、反应器顶部转角、直段等典型结构，要求采用与烟道匹配的典型导流板布置，使速度场得到最大程度的优化。
3）按照10:1比例搭建脱硝系统物理模型验证方案的可行性（具有研发能力和业绩的机构研发实验室）。
4）要求反应器顶盖及整流格栅布置合理，催化剂入口截面速度分布偏差小，入射催化剂流线与竖直方向的夹角小于10°，并使喷氨格栅上游截面的烟气速度分布相对标准偏差CV值≤15%。
5）要求烟道及烟道弯头及变径段的导流板，达到本项目优化升级所要求的速度分布均匀性。同时，导流板的现场改造应考虑防积灰和措施和不少于五年的防磨寿命。
6）投标方详细说明结构性流场优化和物理模型试验数据数据如何采集和整理。
4.2.2.3大尺度预混合器优化要求：
1）增加省煤器出口到喷氨格栅上游中的烟气大尺度预混合器。
[bookmark: _Toc29228][bookmark: _Toc30464]2）烟气大尺度混合的优化工作应借助于CFD数值模拟完成，投标方需充分考虑和分析本工程实际工况，应包含对原结构的CFD校核计算分析，最终需提交数值模拟研究报告。
3）要求采用先进有效的混合器，实现省煤器出口烟气到达喷氨格栅上游前在宽度方向上充分掺混，提升喷氨前烟道内NOx分布均匀性，减小不同工况对AIG入口NOx分布的影响。
4）混合器必须有成熟的应用并提供业绩，投标方对专利产品使用的行为负责，若有侵权责任，全部由投标方承担。
5）混合器的现场改造应考虑防积灰措施和不少于十年的防磨寿命。
6）请投标方详细说明大尺度预混合器在现场如何进行改造施工。
4.2.2.4 喷氨均匀性性装置优化要求
1）喷氨均匀性优化升级，对原有SCR喷氨支管系统、喷氨格栅进行优化升级，以提高喷氨均匀性，同时相关设备的现场改造施工应考虑保温问题，喷氨格栅技术需和具有研发能力和业绩的机构研发。
2）要求采用CFD辅助技术对相关数据进行采集和整理，转交设计院，由其提供最佳的喷氨支管、喷氨格栅分区和喷嘴布置优化改造的技术方案，以保证SCR反应器入口氨氮摩尔比的相对标准偏差CV≤5%（脱硝系统流场模拟计算标准）。
3）为了延长混合距离，本次需将新喷氨格栅安装在省煤器出口后烟道合适位置（位置根据流场模拟试验得出）。拆除原竖直烟道内喷氨格栅，并在省煤器出口烟道适当位置，加装新型喷氨格栅。
4）喷氨系统的升级优化应充分考虑到其处于锅炉的高含尘区域的因素，所选用的材料应为耐磨材料或充分考虑防磨保护。喷氨格栅的应考虑防积灰措施和不少于十年的防磨寿命。
5）根据设计院提供的优化升级方案，对现有喷氨支管或分支管手动调门移位等。
6）投标方必须详细提供喷氨均匀性优化升级的相关采集数据，交由设计院制定技术方案。
4.2.2.5 氨烟浓度场分布混流装置优化要求
1）在喷氨格栅出口的SCR入口烟道中升级氨烟浓度场分布，要求采用先进有效的氨烟浓度场分布混流装置，实现喷氨格栅到催化剂入口的氨-烟的大范围混合，改善不同负荷下催化剂层入口喷氨系统入口NH3/NOx摩尔比混合的均匀性，提升喷氨格栅调节系统的负荷适应性。
2）氨烟浓度场分布混流系统的优化工作应借助于CFD数值模拟完成，投标方需充分考虑和分析本项目实际工况，应包含对原结构的CFD校核计算分析，最终需提交数值模拟研究结果。
3）采用的SCR喷氨混合优化改造技术，应能够减小负荷、磨组合变化对顶层催化剂入口氨氮摩尔比分布均匀性的影响，具备良好的变工况适应性。
4）根据烟道截面的特点，其氨烟浓度场分布混流系统的优化改造技术必须实现新增阻力与混合效果之间的最佳平衡。
5）氨烟浓度场分布混流混合器技术必须与具有研发能力和业绩的机构一起研发，有成熟的应用并提供业绩。
6）混合器的优化改造技术应考虑防积灰措施和不少于十年的防磨寿命。
7）投标方详细提供氨烟浓度场分布混流系统优化相关采集数据并交于设计院制定技术方案。
4.2.2.6全截面网格分区巡检取样在线监测系统
现有脱硝出口烟道截面积大，NOx/NH3/O2浓度测量装置测点单一，取样缺乏代表性，需对脱硝出口NOx/NH3/O2浓度测量系统进行改造，新增主动抽气法的矩阵式全截面网格分区巡检取样装置，在机组脱硝A/B侧出口烟道上各安装一套，2台炉总共供货4套全截面网格分区巡检取样在线监测系统，取样点在同一烟道截面布置不少于12个，且每个区域中安装有1根取样枪，通过切换的方式对烟道截面12个区域的烟气进行轮巡取样，并实现氨氮同源位取样并同时测量、氨氮比数据准确。
系统应支持全截面网格多点平均取样和分区巡检取样两种模式，在实际使用中可视需要灵活切换，并相应测得各区域NOx浓度值、以及全截面氨氮平均浓度值和氨氮比。
为实现系统高代表性取样、高准确性测量和高可靠性和运行，并节约能耗电耗，系统采用线性可调节主动抽气方式，确保各取样点等量足量均速抽气。投标方负责整个取样测量系统设备的采购、安装及调试。
[image: ]
全截面网格分区巡检取样在线监测系统测点布置示意图       [image: ]全截面网格分区巡检取样在线监测系统示意图   
1）SCR出口全截面网格分区巡检取样在线监测系统采用非电加热保温型主动抽气法原理，通过自动在线取样（取样点数≥12个/烟道)，确保样气与烟道高温烟气持续进行自然换热，无须电加热，全程高温高保真取样和高温端准确可靠测量，取样装置无缝对接原有测量仪表。本项目不接受仅利用烟道压差进行的被动抽气取样方式。
2）全截面网格分区巡检取样装置应分别位于机组SCR出口烟道，每炉2套，共计4套。通过自动在线取样，相应测得出口NOx/NH3/O2浓度值，并集成于招标方的系统上，且不影响使用以及性能要求。
3）全截面网格分区巡检取样装置应采用高温端取样、测量形式，样气与烟道高温烟气持续进行自然换热，无须电加热。高温样气室嵌入烟道安装，取样法兰和样气管路紧贴烟道壁布置，并保持全程高温伴热和保温，样气室中样气温度相对于烟道内烟气温度的温降保持≤50℃，反吹空气温度不低于220℃，同时连续反吹时样气室温度仍能保持在250℃以上，以保证样气组分不变（为节约能耗和保证系统可靠性，不得使用任何电加热形式和风机形式）。
4）全截面网格分区巡检取样装置将原NH3监测探头插入样气高温检测室内进行烟气分析，为预防取样过程中样气出现冷凝水现象，采用恒温型样气检测器，保证抽取的烟气经分析仪分析时能正确反映烟道内烟气的实际浓度及变化情况。
5）全截面网格分区巡检取样装置应采用负压发生器（射流泵原理）进行线性主动抽气取样，采样动力稳定，实现均速取样，工况的变化对整个取样系统基本不会产生影响，有效保证脱硝重要烟气参数测量的高准确性以及取样测量装置的运行高可靠性，并可实现氨氮氧同源位取样、逃逸氨高保真取样和一体化测量。
6）取样探杆应采用不低于316不锈钢耐磨材质，管壁厚度不低于6mm，取样探杆是防腐耐磨一次成型的产品，在保质期内免费更换和调试。取样过滤器应采用至少两级以上精密过滤方式，过滤精度不应低于1μm和5μm。过滤器应采用耐磨材质，并安装在每个采样探杆末端处，使烟道中绝大部分烟尘被挡在过滤器之外。滤芯结构应合理，更换滤芯无需工具。
7）全截面网格分区巡检取样装置控制系统应留有与DCS系统的信号传输接口，通过通讯电缆接至DCS。提供系统至DCS的所有通讯电缆及其它附件，以及系统机柜与烟道测点之间的所有采样管线、管路附件、电缆。
8）全截面网格分区巡检取样装置控制系统需提出DCS侧的物理通讯接口型式及协议，与DCS厂家共同配合保证通讯正常。系统预留与DCS系统的硬接线信号传输接口。取样系统与DCS进行通讯，MODBUS RTU 485。控制组态具备：远方就地切换，远方及就地均可手动、自动、智能（DCS指令）巡测，手动、自动吹扫，分区挂起、解挂。远方就地切换为无扰切换。将分区巡测结果及分区状态通讯至DCS，并接受DCS指令。DCS指令均为脉冲指令（5秒）。
9)投标方提供的全截面网格分区巡检取样装置，应具有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具有3台300MW及以上机组脱硝“主动抽气法原理”全截面网格分区巡检取样装置持续运行两年以上证明材料。
4.2.3防腐、保温和油漆
本改造施工范围内保温、防腐、油漆由投标方进行技术改造，改造后性能应优于原SCR反应器，平台、栏杆、扶梯应与现有设计保持一致。
4.2.3.1投标方负责烟气脱硝喷氨系统改造范围内所有设备及管道所必需的防腐、保温及油漆的技术提供、供货和施工工作，该工作应符合相关的规程、规范要求。防腐、保温、油漆部位的色彩应符合有关的规程、规范的要求，其余部分的色彩应符合招标方的特殊要求。
4.2.3.2所有箱柜的油漆颜色的选择需征得招标方的确认。防腐要求采用优质油漆，防腐年限不小于8年。
4.2.3.3对维护时需要拆卸的设备，要求其保温也能拆卸，并便于重复利用。投标方应在标书中提出保温材料的类型、化学物理特性及预计用量。要考虑保温和包壳10%的裕量，固定件和辅助配件15%的裕量。
4.2.3.4对不保温的设备、管道及其附件、支吊架、平台扶梯应进行油漆，以防止腐蚀。机械、电气设备及部件的油漆工作应在制造厂内完成，对于钢构件、底漆层和保护（中间）层应在制造厂内完成。面漆应在现场完成（颜色与现有钢架一致），并由投标方供货。
4.2.3.5烟道，SCR反应器的外护板采用1.2mm厚的铝合金梯形波纹金属板，管道外护板采用1.0mm厚的铝合金金属板（包括全部的骨架及附件），由投标方供货并与锅炉设计保持一致。
4.3.4仪控部分
4.3.4.1脱硝优化控制系统升级
投标方提供根据工程实际对2台机组脱硝优化控制系统进行升级，以满足本工程及本技术协议书所有控制方面的需求。
4.3.9.1.1 系统功能要求
（1）脱硝喷氨配比优化 
改造后的多点取样测量系统能够实现出口NOx数据在线采集，并根据出口NOx实际分布情况优化氨气配比。
投标方在所有优化工作结束后，应提供所有采集的整理后的试验数据，由招标方组织验收，试验验收至少包括以下几种工况：
在高(100%)、中、低(30%)负荷段，机组负荷在稳态工况下出口NOx数据在线采集，并根据出口NOx浓度实际分布情况优化氨气配比的测试；
在高(100%)、中、低(30%)负荷段，单向斜坡负荷指令（增负荷、减负荷，机组升负荷速率≮5.4MW/min）工况下出口NOx数据在线采集，并根据出口NOx浓度实际分布情况优化氨气配比的测试；
在高(100%)、中、低(30%)负荷段，三角波变动负荷指令（增减负荷交替往返，机组升负荷速率≮5.4MW/min）工况下的出口NOx数据在线采集，并根据出口NOx浓度实际分布情况优化氨气配比测试。
（2）精准喷氨优化控制
精准喷氨优化控制策略应采用流行的先进控制算法，解决脱硝系统中大延迟和大惯性环节的问题，对喷氨系统进行定量精细化控制，使SCR出口及烟囱入口NOx浓度始终处于达标运行状态。
精准喷氨优化控制系统在投运后应能明显解决超调和过量喷氨现象，在保证环保考核指标的情况下，从自动调节角度最大程度减小氨气逃逸量。
精准喷氨优化控制系统具备机组脱硝系统超低NOx排放喷氨模式，满足全工况的机组喷氨运行需求。
精准喷氨优化控制系统与DCS调节控制系统应相互跟踪的模式进行优化调节，当优化控制系统故障时，脱硝系统喷氨控制能够正确切换至DCS调节系统方式，不应影响原喷氨系统调节性能和调节品质。
精准喷氨优化控制指令应充分考虑催化剂性能变化的影响。投标方在投标文件中详细说明喷氨优化控制指令如何产生，在催化剂性能变化时对此指令如何进行修正、以便喷氨优化控制指令与实际需要的喷氨量相匹配所采用的技术。
脱硝优化控制系统应具有自学习和自适应模型，通过模型实时计算并寻找在实际运行状态下，被控系统可以达到的最优化的控制目标，并以此为定值实现系统的优化控制。
脱硝精准喷氨优化控制系统应具备在任何工况下喷氨量过大时的“保护功能”，即在机组任一负荷下，因NOx仪表或其他参数异常，导致喷氨优化指令远高于实际需要的喷氨量，为防止此种情况下过量喷氨造成氨逃逸，优化控制系统应给喷氨优化指令设计相应的保护定值。
（3）两台反应器喷氨量协调控制功能
两台脱硝反应器应具备“喷氨量平衡”、“反应器出口NOx平衡”、“兼顾喷氨量和出口NOx平衡”三种控制模式。三种喷氨量控制模式应可自由切换。切换按钮布置在现有脱硝运行画面上。
“喷氨量平衡”模式下，脱硝优化控制系统在满足NOx排放限值要求的前提下，自动协调控制两台脱硝反应器的喷氨量，使两侧喷氨量接近。
“反应器出口NOx平衡”模式下，脱硝优化控制系统在满足NOx排放限值要求的前提下，自动协调控制两台脱硝反应器的出口的NOx，使两反应器出口NOx接近。
“兼顾喷氨量和出口NOx平衡”模式下，脱硝优化控制系统在满足NOx排放限值要求的前提下，自动协调控制两台脱硝反应器的出口的NOx和喷氨量，兼顾反应器出口NOx和喷氨量，使两反应器出口NOx接近、喷氨量接近，不至于出现其中一组参数接近而另外一组参数偏差过大。
（4）性能要求
精准喷氨控制系统优化采用对原DCS控制系统优化以及增加硬件平台优化的方式，优化后脱硝系统的运行品质较优化前要有明显的改善，性能保证值：
优化以后的自动控制系统，在各种负荷工况下，性能指标至少满足以下要求：
稳态品质指标：≤±5mg/m3
烟囱排口动态品质指标：≤±10mg/m3
SCR出口动态品质指标：≤±10mg/m3
定值扰动试验指标：脱硝出口给定值改变20mg/m3，过渡过程衰减率Ψ=0.75 ~ 0.95，稳定时间小于15min。
（5）氨逃逸测量装置利旧，但需对测量位置进行优化，选用最具代表性的位置。
（6）喷氨格栅调节阀控制采用与现场一致的DCS系统I/O卡件，并接入DCS系统机柜，投标方需提供所需卡件。
4.2.5 供货清单
投标方必须提供采购设备的生产厂家检验报告、产品合格证书、原产地证书和报关手续等相关证明资料；投标方所用材料必须经过招标方验收合格后才可使用。投标方应按照下表格式提供材料、设备清单，包括但不限于：
	序号
	物资名称
	单位
	数量
	厂家或品牌
	备注

	1
	改前脱硝系统摸底试验
	套
	2
	/
	2台炉

	2
	流场数值模拟报告、物理模型验证
	套
	2
	/
	2台炉

	3
	导流装置
	套
	4
	/
	2台炉

	4
	大尺度烟气预混合器
	套
	4
	/
	2台炉

	5
	喷氨格栅
	套
	4
	/
	2台炉

	6
	氨烟混合装置
	套
	4
	山东英电、珠海华远、西安森和或同等资质
	2台炉

	7
	脱硝出口NOx/NH3/O2浓度全截面网格分区巡检取样在线监测系统
	套
	4
	南京新瓦特智控、南京友智科技、北京中元华隼或同等资质
	2台炉

	8
	改后脱硝系统调整试验
	套
	2
	/
	2台炉

	9
	附件
	套
	2
	满足要求（包括电缆、光纤、系统模件、I/O卡件）
	2台炉


4.3 技术方案2
4.3.1 优化改造范围
投标方负责对2×320MW机组精准喷氨控制的结构性流场优化技术研究与应用（包括勘测、收集采集数据并整理、摸底实验、研究、优化升级、性能试验、效果成果评价、技术指导和技术服务等工作），投标方应遵守本技术协议书要求，提供SCR烟气脱硝喷氨系统及相关改造整理后的全部采集数据，且在喷氨系统、流场优化、烟气预混合器装置及分区控氨的主要设备和技术指标上必须响应并满足本技术协议书要求，否则无效。
1）投标方负责2×320MW机组锅炉A、B侧SCR智能喷氨混合及均流优化：包括优化前系统摸底试验（包括高（100%负荷）、中、低(30%负荷)三个负荷下的SCR入口速度场、温度场、NOx浓度分布测试等）及优化后智能喷氨分区控制调整试验、性能验收试验、效果评价、成果报送等；包括提供脱硝系统烟道流场优化，烟气预混合优化、喷氨均匀性优化、氨烟浓度场分布混流优化、精准喷氨分区改造、脱硝入口及出口网格多点及分区巡检取样在线监测系统改造技术的所有数据采集及整理、供货、安装及调试。通过总量控制与分区喷氨控制系统改造，实现喷氨在线自动控制，通过分区均衡调平，实现喷氨在线自动分区控制。
2）投标方应提供不少于30天的现场技术服务，并于15天内完成系统优化整体安装和冷态调试等工作，机组启动后调试及试验时间为20天且不能影响锅炉正常运行及环保指标。
4.3.2 技术要求
4.3.2.1 投标方应遵守本技术协议书要求，提供SCR烟气脱硝喷氨系统及相关改造的全部数据采集与整理，交由设计院进行技术方案制定，主要指标满足技术协议书要求，否则无效。脱硝喷氨系统至少应满足以下技术要求：
4.3.2.1.1脱硝喷氨系统在闭合状态，密封装置的泄漏率为0%，不允许氨气泄漏到大气中。
4.3.2.1.2检修时间间隔应与机组的要求一致，不应增加机组的维护和检修时间。机组检修时间为：小修每年1次，大修每5年一次。
4.3.2.1.3在改造技术实施上要考虑现有脱硝装置的检修口改造。
4.3.2.1.4对于容易损耗、磨损或出现故障并因此影响装置运行性能的所有设备，即使设有备用件，也应易于更换、检修和维护。
4.3.2.1.5所有设备和管道，包括烟道、膨胀节等设备进行技术改造时必须考虑设备和管道发生故障时能承受最大的温度热应力和机械应力。
4.3.2.1.6所有设备与管道等的布置应考虑系统功能的实现和运行工作的方便。
4.3.2.1.7脱硝设备年利用小时按5500小时考虑，年运行时间按8000小时考虑。所有防腐材料保证期不少于124000小时。
4.3.2.1.8如需设置或更换膨胀节由投标方负责，膨胀节使用寿命不少于10年。
4.3.2.1.9 SCR脱硝喷氨格栅应能经受5小时内450℃高温烟气的冲击而不损坏。
4.3.2.1.10本项目所有材料不得采用石棉制品并满足环保要求。
4.3.2.1.11投标方核算喷氨系统改造对稀释风量的影响，现稀释风由锅炉一次风风机提供。
4.3.3膨胀节
膨胀节若需改造由投标方负责。
4.3.3.1 膨胀节用于补偿烟道热膨胀引起的位移。
[bookmark: _Toc143592305][bookmark: _Toc143592303][bookmark: _Toc143592308][bookmark: _Toc143592306][bookmark: _Toc143592304][bookmark: _Toc143592307][bookmark: _Toc441820024][bookmark: _Toc441820025][bookmark: _Toc147043877][bookmark: _Toc270403699]4.3.3.2膨胀节在各种工况条件下均应能吸收设备和管道的轴向和侧向位移，以保护设备和管道免受损害和变形。
4.3.3.3膨胀节应在烟气各种温度、压力条件下不会损坏，并保持100%的气密性。优先采用非金属膨胀节。寿命不小于10年。
[bookmark: _Toc13387]4.3.4防腐、保温和油漆
本改造施工范围内保温、防腐、油漆由投标方进行技术改造，改造后性能应优于原SCR反应器，平台、栏杆、扶梯应与现有设计保持一致。
[bookmark: _Toc279415570]4.3.4.1投标方负责烟气脱硝喷氨系统改造范围内所有设备及管道所必需的防腐、保温及油漆的技术提供、供货和施工工作，该工作应符合相关的规程、规范要求。防腐、保温、油漆部位的色彩应符合有关的规程、规范的要求，其余部分的色彩应符合招标方的特殊要求。
4.3.4.2所有箱柜的油漆颜色的选择需征得招标方的确认。防腐要求采用优质油漆，防腐年限不小于8年。
4.3.4.3对维护时需要拆卸的设备，要求其保温也能拆卸，并便于重复利用。投标方应在标书中提出保温材料的类型、化学物理特性及预计用量。要考虑保温和包壳10%的裕量，固定件和辅助配件15%的裕量。
4.3.4.4对不保温的设备、管道及其附件、支吊架、平台扶梯应进行油漆，以防止腐蚀。机械、电气设备及部件的油漆工作应在制造厂内完成，对于钢构件、底漆层和保护（中间）层应在制造厂内完成。面漆应在现场完成（颜色与现有钢架一致），并由投标方供货。
4.3.4.5烟道，SCR反应器的外护板采用1.2mm厚的铝合金梯形波纹金属板，管道外护板采用1.0mm厚的铝合金金属板（包括全部的骨架及附件），由投标方供货并与锅炉设计保持一致。
4.3.5喷氨系统的构成
投标方应提供保证脱硝喷氨系统改造后出口NOx分布均匀性满足要求的喷氨格栅及相关改造系统，其构成包括但不限于：
4.3.5.1本次改造采用喷氨格栅方式，喷氨格栅需为有应用业绩的成熟产品，需具有足够的喷氨控制分区，且能实现烟道宽度和深度双向精准调节功能。每个反应器的控氨气动调节门设置不少于4套，调节门调节区域划分不少于4个,每个区域划分与调节门相互匹配，可以实现独立的喷氨流量调节。单侧反应器喷氨格栅的分区数量不少于12个，每个分区格栅设置一个手动调节门，每个反应器设置手动调节门，每个分区格栅与手动调节门相互匹配，可以实现独立的手动喷氨流量调节。喷嘴应均匀密布在烟道内，喷嘴数量应满足性能要求，喷氨格栅及喷嘴使用不低于304L的不锈钢材质制造，喷嘴应采取防堵措施。气动调节门应使用进口优质品牌气动调节门，手动截止门或手动调节门应使用国产一流优质品牌。
4.3.5.2喷氨格栅上游或下游烟气的烟气预混合装置，用于改善工况变化对脱硝入口烟道截面NOx分布的影响，提升喷氨系统的全负荷适应性。
4.3.5.3反应器系统校核并优化（包括入口烟道、反应器本体、出口烟道、烟道接口、膨胀节、烟道内的导流与整流装置等。出口CEMS取样点应保证位置具有代表性，如不具代表性需进行移位或增加）。
4.3.5.4新增电气系统（若需要应包括照明、通讯、检修电源、配电装置、电缆、电缆桥架和接地等）。
[bookmark: _Toc147043859][bookmark: _Toc270403674]4.3.5.5新增附属系统钢结构（含锅炉钢结构改造及补强部分、楼梯和平台、防腐、保温和油漆等）。
4.3.5.6其它（设备标识、安全标识、照明及相关辅助系统的改造与恢复等）。
4.3.6 SCR脱硝系统流场优化
[bookmark: _Toc147043863][bookmark: _Toc270403682][bookmark: _Toc441820020]投标方需对SCR脱硝系统进行CFD流场数值模拟试验和物理模型试验进行优化和验证，重新校核原SCR反应器流场分布状况，据此对SCR反应器、喷氨格栅、烟气预混合器装置、导流板、均流等装置进行优化或更换。CFD流场数值模拟试验和物理模型试验必须由有资质的并且有300MW机组脱硝工程业绩的单位进行，全过程必须获得招标方的监督、检查和认可，并由投标方通知招标方进行CFD流场数值模拟试验和物理模型试验的现场见证。数模试验和物模试验后出具优化后的数值模拟结果，改造前以正式报告形式提交。
[bookmark: _Toc143592289][bookmark: _Toc23500]4.3.7氨喷射系统
4.3.7.1要求采用先进有效的喷氨设备，喷氨格栅入口前分管上设置可以进行喷氨调整的防爆电动或气动调节阀门，防爆电动或气动调节阀门选用国外进口优质品牌的COPES-VULCAN、FISHER、ERSON、KENTINTROL或相同品质的阀门，截止门（蝶阀）选用国产品牌的优质氨用不锈钢阀门，实现SCR入口烟道深度和宽度方向上喷氨量的灵活调节。投标方提供不少于三家符合要求的阀门供招标方选择，并由投标方负责购买、施工、安装（安装方式由最终用户确定方案）、调试。
4.3.7.2要求采用CFD辅助，以保证同一根喷氨支管上各喷嘴喷氨量的最大偏差不大于平均值的±1%。
[bookmark: _Toc270403683][bookmark: _Toc441820021][bookmark: _Toc147043864][bookmark: _Toc279415548]4.3.7.3要求采用CFD辅助，提供最佳的喷氨格栅分区和喷嘴布置方式，以保证SCR反应器入口氨氮摩尔比的相对标准偏差CV≤5%。
4.3.7.4喷氨系统的现场技术实施应充分考虑到其处于锅炉的高含尘区域的因素，所选用的材料应为耐磨材料或充分考虑防磨保护。
[bookmark: _Toc30347]4.3.8喷氨格栅上游或下游烟气烟气预混合器装置、导流整流装置
4.3.8.1要求采用先进有效的烟气混合装置、导流装置，实现省煤器出口烟气到达喷氨格栅上游前在宽度方向上充分掺混，提升SCR入口NOx分布均匀性，减小不同工况对AIG入口NOx分布的影响。
[bookmark: _Toc143592299][bookmark: _Toc143592301][bookmark: _Toc143592297][bookmark: _Toc441820023][bookmark: _Toc270403686][bookmark: _Toc147043867][bookmark: _Toc279415553]4.3.8.2要求采用CFD流场模拟试验并对试验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建立数学模型，结合物理模型验证，提出烟气混合装置或导流装置的整改优化意见，以保证SCR催化剂入口烟气流速场的相对标准偏差CV值达到14.5%以下。
4.3.8.2.1投标方供货范围内的烟道整改方案，应包括脱硝反应器在内的全程总阻力应小于 1200 Pa，烟道内烟气流速小于15.0m/s。投标方应分别给出BMCR、TRL、THA等工况其进口烟道、SCR反应器、出口烟道的阻力计算值。
4.3.8.2.2投标方供货范围内的烟道整改方案，应尽量减小所烟道系统的压降，其布置、形状和内部件（如导流板和转弯处导向板）等均应有优化方案及措施。
[bookmark: _Toc29254][bookmark: _Toc24222]4.3.9仪控部分
4.3.9.1脱硝优化控制系统升级
投标方提供根据工程实际对2台机组脱硝优化控制系统进行升级，以满足本工程及本技术协议书所有控制方面的需求。
4.3.9.1.1 系统功能要求
（1）脱硝喷氨配比优化 
改造后的多点取样测量系统能够实现出口NOx数据在线采集，并根据出口NOx实际分布情况优化氨气配比。
[bookmark: _Toc128464544][bookmark: _Toc128539324][bookmark: _Toc128540225][bookmark: _Toc73429428][bookmark: _Toc64428495]投标方在所有优化工作结束后，应提供所有采集的整理后的试验数据，由招标方组织验收，试验验收至少包括以下几种工况：
在高(100%)、中、低(30%)负荷段，机组负荷在稳态工况下出口NOx数据在线采集，并根据出口NOx浓度实际分布情况优化氨气配比的测试；
在高(100%)、中、低(30%)负荷段，单向斜坡负荷指令（增负荷、减负荷，机组升负荷速率≮5.4MW/min）工况下出口NOx数据在线采集，并根据出口NOx浓度实际分布情况优化氨气配比的测试；
在高(100%)、中、低(30%)负荷段，三角波变动负荷指令（增减负荷交替往返，机组升负荷速率≮5.4MW/min）工况下的出口NOx数据在线采集，并根据出口NOx浓度实际分布情况优化氨气配比测试。
（2）精准喷氨优化控制
精准喷氨优化控制策略应采用流行的先进控制算法，解决脱硝系统中大延迟和大惯性环节的问题，对喷氨系统进行定量精细化控制，使SCR出口及烟囱入口NOx浓度始终处于达标运行状态。
精准喷氨优化控制系统在投运后应能明显解决超调和过量喷氨现象，在保证环保考核指标的情况下，从自动调节角度最大程度减小氨气逃逸量。
精准喷氨优化控制系统具备机组脱硝系统超低NOx排放喷氨模式，满足全工况的机组喷氨运行需求。
精准喷氨优化控制系统与DCS调节控制系统应相互跟踪的模式进行优化调节，当优化控制系统故障时，脱硝系统喷氨控制能够正确切换至DCS调节系统方式，不应影响原喷氨系统调节性能和调节品质。
精准喷氨优化控制指令应充分考虑催化剂性能变化的影响。投标方在投标文件中详细说明喷氨优化控制指令如何产生，在催化剂性能变化时对此指令如何进行修正、以便喷氨优化控制指令与实际需要的喷氨量相匹配所采用的技术。
脱硝优化控制系统应具有自学习和自适应模型，通过模型实时计算并寻找在实际运行状态下，被控系统可以达到的最优化的控制目标，并以此为定值实现系统的优化控制。
脱硝精准喷氨优化控制系统应具备在任何工况下喷氨量过大时的“保护功能”，即在机组任一负荷下，因NOx仪表或其他参数异常，导致喷氨优化指令远高于实际需要的喷氨量，为防止此种情况下过量喷氨造成氨逃逸，优化控制系统应给喷氨优化指令设计相应的保护定值。
（3）两台反应器喷氨量协调控制功能
两台脱硝反应器应具备“喷氨量平衡”、“反应器出口NOx平衡”、“兼顾喷氨量和出口NOx平衡”三种控制模式。三种喷氨量控制模式应可自由切换。切换按钮布置在现有脱硝运行画面上。
“喷氨量平衡”模式下，脱硝优化控制系统在满足NOx排放限值要求的前提下，自动协调控制两台脱硝反应器的喷氨量，使两侧喷氨量接近。
“反应器出口NOx平衡”模式下，脱硝优化控制系统在满足NOx排放限值要求的前提下，自动协调控制两台脱硝反应器的出口的NOx，使两反应器出口NOx接近。
“兼顾喷氨量和出口NOx平衡”模式下，脱硝优化控制系统在满足NOx排放限值要求的前提下，自动协调控制两台脱硝反应器的出口的NOx和喷氨量，兼顾反应器出口NOx和喷氨量，使两反应器出口NOx接近、喷氨量接近，不至于出现其中一组参数接近而另外一组参数偏差过大。
（4）性能要求
精准喷氨控制系统优化采用对原DCS控制系统优化以及增加硬件平台优化的方式，优化后脱硝系统的运行品质较优化前要有明显的改善，性能保证值：
优化以后的自动控制系统，在各种负荷工况下，性能指标至少满足以下要求：
稳态品质指标：≤±5mg/m3
烟囱排口动态品质指标：≤±10mg/m3
SCR出口动态品质指标：≤±10mg/m3
定值扰动试验指标：脱硝出口给定值改变20mg/m3，过渡过程衰减率Ψ=0.75 ~ 0.95，稳定时间小于15min。
5） 氨逃逸测量装置利旧，但需对测量位置进行优化，选用最具代表性的位置。
6）喷氨格栅调节阀控制采用与现场一致的DCS系统I/O卡件，并接入DCS系统机柜，投标方需提供所需卡件。
4.3.9.2智能原位直插在线监测系统或分区采样轮巡在线监测系统技术要求
4.3.9.2.1现有脱硝入口和出口烟道截面积大，NOx/NH3/O2浓度测量装置测点单一，取样缺乏代表性，需对脱硝入口和出口NOx/NH3/O2浓度测量系统进行改造，在2台机组脱硝A/B侧入口和出口烟道上各安装一套，入口脱硝A、B两侧各新增2套智能原位直插在线监测系统或分区采样轮巡系统，；出口脱硝A、B两侧各新增4套原位在线监测系统或分区采样在线监测系统，共划分为4个分区，在线实时监测整体烟道NOx和NH3浓度的实时值或分区值，并实现数据准确。
4.3.9.2.2系统应支持出口原位在线监测系统或分区采样在线监测系统两种模式，在实际使用中可视需要灵活切换，并相应测得各区域NOx浓度值、以及全截面氨氮平均浓度值和氨氮比。
4.3.8.2.3为实现系统高代表性取样、高准确性测量和高可靠性和运行，投标方负责整个取样测量系统设备的采购、安装、调试及试运行等工作。
1）SCR入口原位在线监测系统或分区采样在线监测系统采用非电加热保温型主动抽气法原理，通过自动在线取样，确保样气与烟道高温烟气持续进行自然换热，无须电加热，全程高温高保真取样和高温端准确可靠测量，取样装置无缝对接测量仪表。本项目不接受仅利用烟道压差进行的被动抽气取样方式。
2）入、出口原位在线监测系统或分区采样在线监测系统通过自动在线取样，相应测得入、出口及出口NOx/NH3/O2浓度值，并集成于招标方的系统上，且不影响使用以及性能要求。原位在线监测系统或分区采样在线监测系统都能够独立工作和维护，保证每个独立的分区取样不受干扰，且每组取样装置采用独立的反吹装置和温控装置及分区取样控制阀进行控制，系统采用巡检式脉冲反吹扫。
3）入口原位在线监测系统或分区采样在线监测系统取样应采用高温端取样、测量形式，样气与烟道高温烟气持续进行自然换热，无须电加热。高温样气室嵌入烟道安装，取样法兰和样气管路紧贴烟道壁布置，并保持全程高温伴热和保温，样气室中样气温度相对于烟道内烟气温度的温降保持≤50℃，反吹空气温度不低于220℃，同时连续反吹时样气室温度仍能保持在250℃以上，以保证样气组分不变（为节约能耗和保证系统可靠性，不得使用任何电加热形式和风机形式）。
4）出口原位在线监测系统或分区采样在线监测系统装置将NH3监测探头插入样气高温检测室内进行烟气分析，为预防取样过程中样气出现冷凝水现象，采用恒温型样气检测器，保证抽取的烟气经分析仪分析时能正确反映烟道内烟气的实际浓度及变化情况。
5）入口原位在线监测系统或分区采样在线监测系统应采用负压发生器（射流泵原理）进行线性主动抽气取样，采样动力稳定，实现均速取样，工况的变化对整个取样系统基本不会产生影响，有效保证脱硝重要烟气参数测量的高准确性以及取样测量装置的运行高可靠性，并可实现氨氮氧同源位取样、逃逸氨高保真取样和一体化测量。
6）取样探杆应采用不低于316不锈钢耐磨材质，管壁厚度不低于6mm，取样探杆是防腐耐磨一次成型的产品，在保质期内免费更换和调试。取样过滤器应采用至少两级以上精密过滤方式，过滤精度不应低于1μm和5μm。过滤器应采用耐磨材质，并安装在每个采样探杆末端处，使烟道中绝大部分烟尘被挡在过滤器之外。滤芯结构应合理，更换滤芯无需工具。
7）原位在线监测系统或分区采样在线监测系统装置控制系统应留有与DCS系统的信号传输接口，通过通讯电缆接至DCS。提供系统至DCS的所有通讯电缆及其它附件，以及系统机柜与烟道测点之间的所有采样管线、管路附件、电缆。
8）原位在线监测系统或分区采样在线监测系统装置控制系统需提出DCS侧的物理通讯接口型式及协议，与DCS厂家共同配合保证通讯正常。系统预留与DCS系统的硬接线信号传输接口。取样系统与DCS进行通讯，MODBUS RTU 485。控制组态具备：远方就地切换，远方及就地均可手动、自动、智能（DCS指令）巡测，手动、自动吹扫，分区挂起、解挂。远方就地切换为无扰切换。将分区巡测结果及分区状态通讯至DCS，并接受DCS指令。DCS指令均为脉冲指令（5秒）。
9)投标方提供的入、出口原位在线监测系统或分区采样在线监测取样系统，应具有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CPA），具有3台300MW及以上机组脱硝“主动抽气法原理”全截面网格分区巡检取样装置持续运行两年以上证明材料。
4.3.8.3脱硝分区控氨控制功能
4.3.8.3.1脱硝分区控氨控制功能应实现DCS控制，DCS控制机柜安装在就地，并通讯至原脱硝DCS控制系统，作为远程站,不再划分独立的域。投标方提供的DCS系统完全可靠实现技术协议书规定的以下功能，整个DCS的可利用率至少应为99.9%。
4.3.8.3.2 DCS由分散处理单元、数据通讯系统和人机接口所组成。增加与原DCS系统相匹配的远程I/O柜，新增加的控制设备和测点信号送至远程机柜，增加相对应的电源模件（两路电源输入冗余配置）、底座、I/O卡件和通讯主模件（冗余配置），卡件通道设置合理留有备用（20%），通过光纤实现数据传输。
[bookmark: _Toc341259544]4.3.8.3.3投标方负责与本次改造有关的所有工程、设备生产、供货、安装和调试以及原设备的拆除、移位，和招标方共同进行检验、验收、性能验收试验、并提供设备监造、运行、检修等相应的技术指导、技术培训等全过程的服务。因改造而引起的其他系统设备、电缆的改造、移位等，所需设备、电缆等由投标方负责提供，并负责安装、调试工作。投标方所供产品必须附带有完整的相关质检证明投标方应提供详细供货清单，清单中依次说明型号、数量、产地、生产厂家等内容，对于属于整套设备运行和施工所必需的部件，即使本合同附件未列出和/或数目不足，投标方仍须在执行合同时补足。
4.3.8.3.4 DCS通过高性能的工业控制网络及分散处理单元、过程I/O、人机接口和过程控制软件等来完成2台机组脱硝分区控氨控制功能。DCS系统硬件安装、软件逻辑、画面组态、系统调试需协调DCS厂家专业技术人员现场全程负责。投标方根据技术协议书进行供货，投标方承诺对所配DCS系统设备完整性负责，不足部分将免费补齐。
4.3.8.3.5 DCS技术改造应采用合适的冗余配置和诊断至模件级的自诊断功能，使其具有高度的可靠性。系统内任一组件发生故障均不影响整个系统的工作。
4.3.8.3.6投标方提供的设备，其质量标准一致，提供的设备，其质量标准一致，要求机柜尺寸2100H×800W×600D、颜色、外形结构与原来DCS机柜相同。所有外部接线至少满足2.5mm2线芯截面的接线要求。预制电缆插件应连接可靠并可承受一定的外力。
4.3.8.3.7 DCS接地采用与电气共用地网的方式，所有控制器机柜和I/O机柜均设置供电缆屏蔽层接地用的专用端子排。DCS总接地应能直接单点接到电气接地网上。最终用户不接受需设单独接地网或必需多点接地的DCS。投标方提供DCS系统接地及屏蔽的基本技术数据和详细技术数据。
4.3.8.3.8投标方在进行DCS端子柜布线时以安装单位为单元成规律布置以方便与其他设备的电缆连接。
4.3.8.3.9系统能在电子噪声、射频干扰及振动都很大的现场环境中连续运行，且不降低系统的性能。
4.3.8.3.10机柜内的每个端子排和端子都有清晰的标志，并与图纸和接线表相符。端子排、电缆夹头、电缆走线槽及接线槽均应由“ 非燃烧低烟无卤”型材料制造。机柜内预留充足的空间，能方便地接线、汇线、布线和查线。所有信号屏蔽层接地在机柜侧完成。
4.3.8.3.11远程I/O柜小室应配备可调节温度的工业级空调，已保证温湿度在合理范围内。
4.3.8.4配线要求
4.3.8.4.1盘、柜内配线整齐规范，一、二次线全部采用铜芯线，线芯截面选取合理，除特殊要求外一般不小于1.5mm2，所有线号标注采用机打号头。电缆芯线应留有备用余量及足够长度。
4.3.8.4.2按照有关规范安装设备接地，确保设备各部分接地良好。所有新安装或更换部件做好标牌标识，符合电厂安全文明标准化标准，符合用户要求。
[bookmark: _Toc23729]4.3.10防磨装置
    烟气脱硝喷氨系统优化改造方案中，增加的喷氨格栅、烟气混合装置、导流板及其支撑杆等机械装置均须使用防磨钢材并采取防磨措施，并提供详细施工数据。
4.3.11 供货清单
本项目除DCS（含组态）外，精准喷氨系统改造涉及到的所有设备、材料均属投标方供货及工作范围，包括但不限于：阀门、管材、平台、保温、油漆、仪表、电缆、桥架、钢材等所有设备材料。
	序号
	物资名称
	单位
	数量
	厂家或品牌
	备注

	1
	改前脱硝系统摸底试验
	项
	2
	
	2台炉

	2
	全均流喷氨格栅优化
	套
	4
	
	2台炉

	3
	喷氨支管系统改造
	套
	4
	
	2台炉

	4
	分区氨空流量计
	套
	16
	304不锈钢材质
	2台炉

	5
	SCR入口原位直插NOx/O2浓度实时监测系统/SCR入口NOx/O2浓度场测量取样装置
	套
	8/4
	南京新瓦特智控、南京友智科技、北京中元华隼或同等资质
	2台炉

	6
	SCR出口原位直插NOx/O2浓度实时监测系统/SCR出口NOx/O2浓度场测量取样装置
	套
	16/4
	南京新瓦特智控、南京友智科技、北京中元华隼、山东创宇或同等资质
	2台炉

	7
	支管手动蝶阀
	套
	16
	
	2台炉

	8
	分区防爆电动调节阀
	套
	16
	COPES-VULCAN、Fisher、ERSON、KENTINTROL
	2台炉

	9
	喷氨分区控制软件
	套
	2
	
	2台炉

	10
	喷氨总量逻辑控制软件
	
	
	
	2台炉

	11
	电源柜及相应管道、
管件、电缆等附件
	套
	2
	满足要求（包括电缆、气源分配装置、光纤、系统模件、I/O卡件）
	2台炉

	12
	改后脱硝系统调整试验
	项
	2
	
	2台炉


投标方必须提供采购设备的生产厂家检验报告、产品合格证书、原产地证书和报关手续等相关证明资料；投标方所用材料必须经过招标方验收合格后才可使用。投标方应按照下表格式提供材料、2台炉设备清单，包括但不限于：

4.4 项目实施后应达到的目标
项目实施后，解决脱硝SCR入口NOx分布不均及流场不稳定的状况，满足30%BMCR、50%BMCR、70% BMCR和100% BMCR四个工况的稳定运行，确保SCR系统各分区的氨氮摩尔比分布始终维持在合理范围，具备控制局部氨逃逸功能。其需要达到的设计院提供的技术方案制定指标及条件如下：
1）改善脱硝系统速度分布的均匀性和氨-氮混合的均匀性，第一催化剂层前的速度分布相对标准偏差小于15%， NH3x摩尔比分布均匀性偏差小于5%，烟气入射催化剂最大角度（与垂直方向的夹角）：≤10°。
2）脱硝能效保证。催化剂活性满足设计要求时，在锅炉正常工况范围内，脱硝出口NOx浓度不高于50mg/Nm3，氨逃逸小于2.5ppm。
3）改造后的新增烟道阻力不大于80Pa。
4）改造后，实现单台机组平均减少用氨量30kg/h，每年节省用氨量约80吨。
5）改造后，锅炉空预器压差上升速率下降50%（空预器蓄热元件损坏导致的原因除外），不发生因脱硝系统喷氨不均导致的空预器阻力超过2.8KPa以上的异常运行工况。
6）多点在线式烟气监测系统测量数据传输响应总时间＜5s。
7）改造后，系统自动投入率＞98%。


五、工程服务
5.1 项目管理
合同签订后，投标方应指定一项目经理，负责协调投标方在工程全过程的各项工作。如系统所有数据的采集与整理，设计院技术方案制定、工程进度、制造确认、编程和技术服务、图纸文件、工厂和现场测试、编制文件、启动、投运和现场系统可利用率测试等工作。
5.2 工程技术方案制定
5.2.1 在设备和系统完成组态前，投标方应将相关采集数据提供至设计院，由设计院提供设备布置图、子系统说明书及软件包功能框图提供给招标方审核批准，以保证所供系统和设备能符合合同文本的各项规定。
5.2.2 投标方还应向招标方提交所有最终接口资料和图纸，以便招标方能顺利开展其技术方案制定工作。
5.2.3 为了使招标方对脱硝系统充分了解、脱硝系统正常投运等工作。
5.2.4 投标方提交的系统结构图、功能软件资料和其它详图，均应随设计院提供的技术方案制定进程而更新，以便及时反映当前的技术方案制定进展。修改版本应以数字形式在图标的版本栏内表示出来。
5.2.5 投标方应审查来自其它控制系统或其他供货商的资料，并提出其具体意见和问题，以协调接口技术方案制定并实现脱硝系统的完整性。
5.2.6 脱硝系统完成现场投运后，投标方还应提供反映在现场投运时作过修改的系统竣工图。
5.3 现场服务
5.3.1 按照合同规定，在完成所有设备和系统的安装、启动调试及投运期间，投标方应派出常驻工程现场的技术人员，以提供不少于30天（单台机组）的现场服务。投标方派出的技术人员，在设备和系统的安装、接线、调试和启动期间，应负责监督和指导。
5.3.2 投标方派出的技术人员，还应负责对招标方的安装和运行人员进行现场培训。
5.3.3 投标方按招标方要求的进度负责按时将脱硝系统投入运行，并达到本技术协议书所要求的全部功能。
5.3.4 投标方应提供由其供应的设备和系统进行安装检查、软件调试、维护和启动所必需的专用测试设备和工具。
5.3.5 投标方现场服务时间限于完成本技术规范中所规定的任务而定。即时间的长短以投标方能完成本技术协议书所规定的任务来决定。派驻现场的专家其日程表按工作需要编制，并且在一天内的任何时间均能提供现场服务。
5.3.6 投标方的专家应遵守法律和法规，在现场工作期间还应遵守现场工作的规定。
5.3.7 投标方应自行支付所需交通、生活和参加联络会其它各项费用。
5.4 售后服务
5.4.1 如脱硝系统在运行中出现问题，投标方应在接到招标方通知后48小时内到达现场处理并提供24小时应答服务。
5.4.2 投标方的售后服务应以招标方能够获得脱硝系统良好的使用效果和技术支持为目的，投标方应提交一份软、硬件售后服务和技术支持计划供招标方参考，售后服务条款在合同签定前确定。

六、试验验收
6.1 概述
6.1.1 在合同执行期间投标方必须对其所提供的设备（包括分包外购设备）和材料进行检验、试验，以确保其所提供的设备和材料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
6.1.2 投标方应在本合同生效后15天内，向最终用户提供与本合同设备有关的监造、检验、性能验收试验标准。
6.2 材料试验
投标方必须按照有关材料规范规定对所需材料进行相关的检验、检查和试验，并应将检验、试验的报告和证明提交给最终用户。
6.3 工厂检验和试验
6.3.1 工厂检验和试验是质量控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投标方须严格进行厂内各生产环节的检验和试验。投标方提供的合同设备须签发质量证明、检验记录和测试报告，并且作为交货时质量证明文件的组成部分。
6.3.2 投标方应提供材料证明书和工厂试验数据，以证实符合技术协议书和合同的要求。对于一些重要的检查和试验项目，最终用户有权派代表参加，投标方应在试验前规定的时间内通知最终用户。
6.3.3 工厂检验和试验的范围包括原材料和元器件的进厂，部件的加工、组装、试验至出厂试验。
6.3.4在出厂前都必须进行必要的工厂试验如水压试验、气密性试验等，以确定工艺和材料没有缺陷，技术参数和制造符合规范的要求。
6.3.5 工艺系统安装结束后，要对整个工艺系统进行试验。试验的内容和方式按有关的规范和标准进行，由最终招标方填写。
6.3.6管道设备部件和支承件的焊缝与焊接头的无损探伤检验必须按有关的规范和标准进行。
6.3.7 投标方必须按本协议书和有关规范和标准所要求的所有测试报告随设备、附件、材料等提交给最终用户。
6.3.8 投标方检验的结果要满足相关规定的要求，如有不符之处或达不到标准要求，投标方要采取措施处理直至满足要求，同时向最终用户提交不一致性报告。投标方发生重大质量问题时应将情况及时通知最终用户。
6.3.9 在投标方供货范围内，投标方的产品在各方面都应是完整和正确的。所有的制造误差和缺项都应由投标方在现场自费予以纠正，如果由最终用户来纠正，则该部分费用应由投标方来承担。需要在现场完成的工作，其执行的质量标准、使用的工艺过程及人员应与投标方或分包商在工厂内所要求的一样。
6.4 设备监造
6.4.1 监造方式
投标方负责对分包外购设备进行监造，最终用户对由投标方直接制造的设备进行监造，监造按照投标方提供的质量控制计划书进行。
文件见证、现场见证和停工待检，即 R点、W点、H点。每次监造内容完成后，投标方和监造代表均须在见证表上履行签字手续。投标方复印3份，交监造代表1份。
R点：投标方只需提供检查或试验记录或报告的项目，即文件见证。
W点：最终用户监造代表参加的检验或试验的项目，即现场见证。
H点：投标方在进行至该点时必须停工等待最终用户监造代表参加的检验或试验的项目，即停工待检。
最终用户接到见证通知后,应及时派代表到投标方检验或试验的现场参加现场见证或停工待检。如果最终用户代表不能按时参加，W点可自动转为R点，但H点如果没有最终用户书面通知同意转为R点，投标方不得自行转入下道工序，应与最终用户商定更改见证时间，如果更改后，最终用户仍不能按时参加，则H点自动转为R点。
6.4.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行业标准DL/T586-2008《电力设备监造技术导则》，ISO-9000系列(2000版)和投标方的质量控制的厂规，监造监造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如下：
(投标方填写，最终用户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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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对投标方配合监造的要求
6.4.3.1 投标方有配合最终用户监造的义务,并及时提供相关资料,并不由此发生任何费用。
6.4.3.2 投标方应给最终用户监造代表提供工作、生活方便。
6.4.3.7 投标方应在现场见证或停工待检前10天将设备监造项目及时间通知最终用户监造代表。
6.4.3.8 最终用户监造代表有权查(借)阅与合同监造设备有关的技术资料,如最终用户认为需要复印存档,投标方应提供方便。
6.4.3.5 投标方应在见证后十天内将有关检查或试验记录或报告资料提供给最终用户监造代表。
6.4.3.7 由投标方进行技术参数提供但不属于投标方供货系统的其它设备，投标方应配合最终用户进行这些设备的性能验收，并签字确认。
6.5 性能验收及质量保证
6.5.1 性能验收试验的地点为最终用户现场。
6.5.2 性能考核试验的目的是为了检验优化改造后脱硝系统的所有性能是否符合相关要求，测试单位为招标方指定、投标方认可的国家级测试单位。
6.5.3 试验大纲由第三方提供，与双方讨论后确定。试验必需的特殊试验仪器和工具应由测试单位负责提供。
6.5.4 性能考核试验开始前，投标方必须对脱硝系统完成喷氨优化调整试验，脱硝系统能够正常稳定运行。
6.5.5 性能验收试验报告由测试单位编写。报告结论招投标双方均应承认。进行性能验收试验时，一方接到另一方试验通知而不派人参加试验，则被视为对验收试验结果的同意。
6.5.6 性能试验费用由投标方负责，因投标方原因所增加的性能试验费用由投标方负责。
6.5.7 性能验收试验结果的确认
性能验收试验报告由测试单位编写，报告结论招、投标双方均应认可。如双方对试验的结果有不一致意见,双方协商解决；如仍不能达成一致,则提交有关仲裁机构解决。进行性能验收试验时，一方接到另一方试验通知而不派人参加试验，则被视为对验收试验结果的同意。
6.5.8改造工程的质量保证期为性能考核验收合格之后一年。


七、性能考核
项目实施后，解决脱硝SCR入口NOx分布不均及流场不稳定的状况，满足30%BMCR、50%BMCR、70% BMCR和100% BMCR四个工况的稳定运行，确保SCR系统各分区的氨氮摩尔比分布始终维持在合理范围。其需要达到的指标及条件如下：
（1）改善脱硝系统速度分布的均匀性和氨-氮混合的均匀性，第一催化剂层前的速度分布相对标准偏差小于15%， NH3/NOx摩尔比分布均匀性偏差小于5%，烟气入射催化剂最大角度（与垂直方向的夹角）：≤10°。
（2）脱硝能效保证。催化剂活性满足设计要求时，在锅炉正常工况范围内，脱硝出口NOx浓度不高于50mg/Nm3，氨逃逸小于2.5ppm。
（3）改造后的新增烟道阻力不大于80Pa。
（4）改造后同等工况下喷氨量下降10%以上（核心指标）。
（5）改造后，锅炉空预器压差上升速率下降50%（空预器蓄热元件损坏导致的原因除外），不发生因脱硝系统喷氨不均导致的空预器阻力超过2.8KPa以上的异常运行工况。
（6）多点在线式烟气监测系统测量数据传输响应总时间＜5s。
（7）改造后，系统自动投入率＞98%。



八、包装、运输和仓储
8.1 投标方对每一件设备均应严格执行原设备制造商推荐的维护建议，以确保设备在运输时完好如初。
8.2 投标方应包装所有供货设备(包括备品备件)，以使设备免遭污染，机械损伤和性能下降。
8.2.1 设备制造完成后，若未及时包装的，应得到切实的防护，使之不受污损。
8.2.2 装运期间，设备的里里外外均应保证清洁，并套上防水塑料薄膜。
8.2.3 所有设备均应分别包装、装箱、或采取其它防护措施，以免设备在运输过程中散失、损坏或被盗。
8.2.4 在包装箱外，除了外面通常贴有装箱清单外，箱内还应有一张详细的装箱清单。
8.2.5 最后一层包装上应清楚地标明招标方的订货号、发货号及相应的设备安装位置。
8.2.6 大型重负载设备，其外包装上还应标明重量、重心和起吊点。
8.2.7 投标方应向招标方提供整套有关现场设备，运输和搬运的指导书。
8.2.8 投标方应严格按照合同供货节点供货至现场。


九、资料和文件
9.1 总的要求
9.1.1 投标方提供的资料应使用国际单位制，语言为中文和中英文对照，以中文为准。
9.1.2 资料的组织结构清晰、逻辑性强。资料内容要正确、准确、一致、清晰完整，满足工程要求。
9.1.3 投标方提交资料要及时充分，满足工程进度要求。在一联会上给出全部技术资料清单和交付进度，并经最终用户确认。资料的提交方式以特快专递和电子邮件方式同时邮寄。
9.2 资料提交的基本要求
9.2.1 投标阶段应提交的技术文件
投标方应按下列逐条内容提交投标文件的技术部分（最低要求、投标方必须提交、不得有缺项、以此作为技术评标因素）：
9.2.1.1投标方应详细提供本PC系统技术参数，制作说明书，并提交招标方认可（包括系统的基本构成、投标方技术改造范围和接口、各系统的管道及主要设备的选择原则、推荐的设备型式及其特点等）。
9.2.1.2 保证本工程工艺系统在最苛刻工况下安全、高效、经济运行的措施。
9.2.2 投标方在基本技术参数收集及整理阶段提交资料的内容和要求
9.2.2.1 本工程工艺系统在投运前和运行中的检验标准、方法、措施及推荐的检验设备。
9.2.2.2 本工程的工艺系统控制逻辑及展开示意图的描述。
9.2.2.3 本EPC工程项目系统的总平面布置图和剖面图及各系统的PID图。
9.2.2.4 投标方应在施工前提供完整详图的施工图纸。
9.2.2.5投标方负责编制、出版、印刷本文件规定的CFD优化研究报告、改造施工图（报告及图纸各8套及电子版2套，图纸为AUTOCAD格式，文字为WORD格式，并根据存档需要转换为PDF格式文件）。提供的所有资料和图纸须均有单位签章。
9.2.2.6招标方最大限度向投标方提供有关设备的技术文件、标准、图纸、产品说明书等技术资料。投标方需要复制时，除了严格用于合同目的，不能在未得到招标方同意的情况下，让第三者使用或向第三方转让。项目完成后，投标方应将所有根据协议提供的图纸、资料及其它文件完好退还招标方。


十、培训
10.1 为使合同设备能正常安装、调试、运行、维护及检修,投标方有责任提供相应的技术培训。培训内容和时间应与工程进度相一致。
10.2 培训计划和内容由投标方在下表中列出。
10.3 培训的时间、人数等具体内容由招、投标双方商定。
10.4 投标方为培训人员提供培训资料。


十一、工期要求
11.1 投标方所承担项目的技术参数收集和整理、供货等实施进度应符合招标方总进度要求，并向招标方提供总体项目实施进度计划。
11.2 招标方将利用机组检修做好设备安装调试的相关工作。具体工期根据招标方机组运行及检修工期安排适时开展，招标方提前15日通知投标方准备到厂。
11.3 投标方应充分考虑疫情、汛期及寒冬天气等外在因素对工期进度的影响，如因上述原因造成无法按期完成改造，所有责任均由投标方承担。
[bookmark: _Toc17645]十二、技术附录
[bookmark: _Toc16987][bookmark: _Toc293238363]附录A  投标方应提供的技术资料和数据
技术规范附表（附表A.1～10）（空白处由投标方认真填写）
附表A.1 本EPC系统性能额定工况计算和保证值
	序号
	项目
	单位
	计算结果

	
	
	
	

	
	
	
	

	
	
	
	

	
	
	
	

	
	
	
	

	
	
	
	

	
	
	
	

	
	
	
	

	
	
	
	

	
	
	
	

	
	性能保证值
	
	

	
	
	
	

	
	
	
	

	
	
	
	

	
	
	
	

	
	
	
	

	
	
	
	


[bookmark: _Toc27359][bookmark: _Toc293238364]附录B  供货范围、备品备件和专用工具附表
（附表B.1～3）
附表B.1 投标方供货范围内设备材料清单
	序号
	名       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产地
	生产厂家

	
	
	
	
	(重量)
	
	

	
	
	
	
	
	
	

	
	
	
	
	
	
	

	
	
	
	
	
	
	

	
	
	
	
	
	
	

	
	
	
	
	
	
	

	
	
	
	
	
	
	

	
	
	
	
	
	
	

	
	
	
	
	
	
	

	
	
	
	
	
	
	

	
	
	
	
	
	
	

	
	
	
	
	
	
	


注：供货范围的清单，按照工艺设备、电气设备、热控设备、仪表、阀门、管道顺序填写。

附表B.2 专用工具表（两台机组）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产地
	生产厂家
	备    注

	1. 
	
	
	
	
	
	
	 

	1. 
	
	
	
	
	
	
	

	1. 
	
	
	
	
	
	
	

	1. 
	
	
	
	
	
	
	



附表B.3 随机备品备件表（两台机组）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产地
	生产厂家
	备注

	1
	 
	
	 
	 
	
	
	

	2
	 
	
	 
	 
	
	
	



[bookmark: _Toc188792617][bookmark: _Toc189538592][bookmark: _Toc189735188]附表B.4 推荐备品备件表（一般为三年）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产地
	生产厂家
	备注

	1
	
	
	
	
	
	
	

	2
	
	
	
	
	
	
	


[bookmark: _Toc293238365]

[bookmark: _Toc8150]附录C 项目进度表
C.1交货进度表（投标方进行细化）
	序号
	设备/部件名称、型号
	发运地点
	1台炉
	1台炉

	 
	 
	 
	数量
	交货时间
	重量(t)
	数量
	交货时间
	重量(t)

	 
	
	 
	 
	
	 
	 
	
	 

	 
	 
	 
	 
	 
	 
	 
	 
	 


（注意：序号要与供货范围分项清单序号一致）

C.2备品备件交货进度表（投标方进行细化）
	序号
	设备/部件名称、型号
	发运地点
	1台炉
	1台炉

	 
	 
	 
	数量
	交货时间
	重量(t)
	数量
	交货时间
	重量(t)

	 
	 
	 
	 
	
	
	
	
	 

	 
	 
	 
	 
	 
	 
	 
	 
	 


（注意：序号要与供货范围分项清单序号一致）

C.3专用工具交货表（投标方进行细化）
	序号
	设备/部件名称、型号
	发运地点
	1台炉
	1台炉

	 
	 
	 
	数量
	交货时间
	重量(t)
	数量
	交货时间
	重量(t)

	 
	 
	 
	 
	 
	 
	 
	
	 

	 
	 
	 
	 
	 
	 
	 
	 
	 


（注意：序号要与供货范围分项清单序号一致）

C.4进口件交货表（投标方进行细化）
	序号
	设备/部件名称、型号
	发运地点
	1台炉
	1台炉

	 
	 
	 
	数量
	交货时间
	重量(t)
	数量
	交货时间
	重量(t)

	 
	 
	 
	 
	
	 
	 
	
	 


（注意：序号要与供货范围分项清单序号一致）
[bookmark: _Toc293238366]
[bookmark: _Toc375634898]   C.5 工程进度表（投标方进行细化）
	
序号
	
项目名称
	1台炉
	1台炉

	
	
	
	

	
	
	
	

	
	
	
	

	
	
	
	

	
	
	
	


[bookmark: _Toc375634899]注：投标方应提供项目施工、安装调试进度，明确施工、安装关键节点进度
[bookmark: _Toc670][bookmark: _Toc180814180][bookmark: _Toc233896460][bookmark: _Toc231982421]附录D 分包与外购
投标方要按下列表格填写分包情况表，每项设备的候选分包厂家一般不小于3家，并报各分包厂家的简要资质情况。对于最终用户已经确认选择范围的分包部分，必须在此范围内进行选择。
分包情况表：
	序号
	设备名称
	型  号
	数  量
	原产地
	分包商名称
	备  注

	1
	
	
	
	
	
	

	
	
	
	
	
	
	

	
	
	
	
	
	
	

	2
	
	
	
	
	
	

	
	
	
	
	
	
	

	
	
	
	
	
	
	

	3
	
	
	
	
	
	

	
	
	
	
	
	
	

	
	
	
	
	
	
	

	4
	
	
	
	
	
	

	
	
	
	
	
	
	

	
	
	
	
	
	
	

	5
	
	
	
	
	
	

	
	
	
	
	
	
	

	
	
	
	
	
	
	

	
	
	
	
	
	
	

	
	
	
	
	
	
	



[bookmark: _Toc28083]附录E 投标方提出的技术偏差表
投标方要将投标文件和招标文件的差异之处汇集成表。差异部分无论多少，都必须列出。
技术差异表：
	序号
	招标文件
	投标文件

	
	条目
	简要内容
	条目
	简要内容

	
	
	
	
	

	
	
	
	
	

	
	
	
	
	

	
	
	
	
	

	
	
	
	
	

	
	
	
	
	

	
	
	
	
	

	
	
	
	
	

	
	
	
	
	


[bookmark: _Toc26842]附录F 投标方提供的其他技术文件和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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